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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3〕448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04号提案的答复

赵双良、何书丽、赵经纬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物业公司管理，切实维护业主权益”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物业管理服务行业也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新型产业，在社会基层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中也凸现出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自2018年物业管理资质取消和物业收费价格市场化后，物业管理企业准入市场的门槛大幅度降低，完成进入了市场“监、管、服”主导下的物业行业

自律规范发展阶段，也不可避免出现了新的物业管理矛盾。随着河南省新修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性条款更加细化规范，业主的权益得到了法律保护。针对我市物业行业的发展情况，市物业行政管理部门为加强新形势下的物业管理工作，已经从多个方面入手开展监管工作。

一是加强物业企业市场准入管理。在新建楼盘房屋预售阶段已经按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开发建设单位必须经过开公招投标方式选聘符合条件的物业管理企业，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选派物业专家现场评标。在评标中我们充分参考了投标企业信用、业主投诉、街道社区评价、“星级评定”等因素，实行了加分项，为更好选择物业管理企业提供了依据。

二是严格落实《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自2018年以来我们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信用信息公示相关规定，在全市制定了物业管理企业信息公开的内容、标准和场所，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局房地产信息网建立了物业管理企业信息管理平台，要求物业管理企业公示物业管理服务信息，接受社会和业主监督，让业主明明白白消费，让企业规规矩矩做事，有效化解物业管理服务与业主间和不必要矛盾。

三是开展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自2018年国家取消物业管理服务标准政府指导价格后，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完全由市场化自主控制，但是，我们也根据我市物业管理项

目情况，正在组织物业专家制定不同类型物业项目、收费标准下的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并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标准》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标准规范，并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结果纳入了物业管理企业信用登记。

四是不断完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信用建设规范体系。目前物业管理服务行业完全在市场化运行情况下，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势在必行，我们初步建立了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的“星级评定”、“红黑榜”“投诉率”评价制度，逐步完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信用建设规范体系。

五是全面推进“红色物业”创建工作。不断加强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党组织建设，已经建立物业行业党委与街道社区党委双向监管下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党组织或由业主委员会党组织功能，把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提升与基层社区治理相结合，规范物业管理服务秩序。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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